
湖 南 省 教 育 厅
湘教通〔2021〕40号

关于做好 2021年湖南省普通高等教育

“专升本”考试招生报名工作的通知

各普通高等学校：

根据湖南省教育厅《关于印发<2021年湖南省普通高等教育

“专升本”考试招生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湘教发〔2021〕2号，

以下简称《实施方案》）精神，现就做好 2021年湖南省普通高

等教育“专升本”考试招生报名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报名范围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2021年 6月 30日前能取得毕业证书

的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 2021届高职（专科）应届毕业生和毕业

当年应征入伍并于 2020年退役的高职（专科）毕业生。

二、报名时间与平台网址

2021 年 3 月 16 日 0 点－3 月 25 日 24 点，符合报名条件且

有意愿的学生（含符合免试推荐资格学生）登录“湖南省普通高

等教育专升本信息管理平台”（网址：https://zsb.hnedu.cn，以下

简称“平台”）注册并完成网上报名，逾期不接受报名。

https://zsb.hn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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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报名程序

1. 注册报名。学生登录“平台”，输入本人姓名、身份证号、

手机号进行注册报名（同一手机号不能重复注册），确保本人姓

名、身份证号与学信网学籍信息一致。请保持手机畅通,便于接

收验证码、资格审核结果、准考证下载、录取结果等信息。

免试推荐毕业生、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应征入伍退役

学生在“平台”注册报名时须分别在“是否免试推荐毕业生”“是否

建档立卡贫困家庭毕业生”“是否应征入伍退役毕业生”方框中勾

选。

其中，毕业当年应征入伍并于 2020年退役的高职（专科）

毕业生须在 3月 12日前（工作日）持本人身份证、专科毕业证

书、士兵退役证的原件（并提供复印件）到湖南省大中专学校

学生信息咨询与就业指导中心（以下简称“就业指导中心”）现场

提交报名资料，经就业指导中心初审合格后登录“平台”进行注册

报名。

就业指导中心联系电话：82116082、82116092。

2. 填报志愿。每位报考的学生在“平台”注册后，根据自己

所学专业，对照我厅 3月 2日下发的《关于公布 2021年湖南省

普通高等教育“专升本”考试招生高职（专科）专业大类与本科专

业类对应关系的通知》中公布的专业类对应关系和本科学校在

“平台”公布的招生专业，自主选择填报 1所本科学校的 1个相同

或相近专业（有特殊规定的专业除外）。报名开放期间的前 7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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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3 月 16 日 0 点－3 月 22 日 24 点）可实时查看报名情

况，之后不可查看。报名期间，每位考生志愿初次提交后允许

有一次修改志愿的机会。

3. 上传佐证材料。建档立卡贫困家庭毕业生、应征入伍退

役毕业生、免试推荐毕业生三类学生报名注册时，按“平台”提示，

必须勾选对应选项，上传相关佐证材料。佐证材料文件仅支持

PDF格式文件，大小不超过 5M。

“平台”联系人：吴清昊，联系电话：0731－85357667。

四、资格审核认定

4月 10日前，报考学生所在高校须在网上审核所有学生报

名资格并提交确认。以下三类学生需同时报我厅相关处室（部

门）审核认定，我厅将在“湖南省普通高等教育专升本信息管理

平台”进行公示。

1. 免试推荐毕业生资格审核认定。报考学生所在高校组织

具有免试推荐资格的毕业生填写《2021年湖南省普通高等教育

“专升本”考试招生免试推荐审查表》，并经学校初审公示 7天无

异议后，报我厅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处牵头审核。未通过免试

推荐资格认定的学生仍可参加“专升本”招生考试（报考学校不

变）。

联系人：刘彦奇，联系电话：0731－84714937。

2. 建档立卡贫困家庭毕业生资格认定。报考学生所在高校

初审建档立卡贫困家庭毕业生名单（省内、省外生源分开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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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公示 7 天无异议后，将加盖公章的汇总名单报我厅民族教育

处复核确认（省外生源以学校审核确认名单为准，学校审核省

外生源时，须查验由县级扶贫部门出具的建档立卡身份证明）。

联系人：陈汉光，联系电话：0731－82207016。

3. 应征入伍退役毕业生资格认定。报考学生所在高校对就

读期间应征入伍退役应届毕业生名单进行初审并公示 7 天无异

议后，将汇总名单（加盖公章）和学生本人提交的原所在部队

下发的嘉奖令（通令）、个人记功登记（报告）表等复印件（学

校加盖公章，证明复印件与原件相符）及其他相关佐证材料报

我厅学生处。就业指导中心对毕业当年应征入伍且 2020年退役

毕业生名单进行初审后，将相关材料汇总报我厅学生处。

应征入伍退役毕业生资格、在部队服役期间荣立三等功及

以上荣誉的毕业生免试资格，由我厅学生处会同省兵役部门进

行审核确认。

联系人：陈衡，联系电话：0731－84714915。

五、工作要求

1. 准确把握政策。各高校及相关工作人员要认真学习，准

确把握 2021 年普通高等教育“专升本”考试招生政策和工作要

求，并依据文件精神向每一位学生解读清楚。各校的“专升本”

考试招生工作方案要及时通过校园网等媒体发布，并公布“专升

本”考试招生工作咨询电话，及时解答学生的咨询问题。

2. 严格规范程序。各高校一定要压实责任，落地抓细， 严



－ 5 －

格按照《实施方案》的要求和本通知明确的环节和时间节点，

认真组织好学生报名和资格审核工作，确保符合报考条件且有

意愿的学生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报名工作。

3. “专升本”考试收费，按照省有关部门公布的正式文件执

行。

湖南省教育厅

2020年 3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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